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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9. 推动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约：建立常规武器 
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标准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对国际法的尊重和承诺， 

 回顾 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46/36 L 号、1996 年 12 月 10 日第 51/45 N 号、1996

年 12 月 10 日第 51/47 B 号、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 V 号、2005 年 12 月 8

日第 60/69 号和第 60/82 号决议, 

 认识到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重申各国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承认各国有权为自卫和安全需要及参加和平支助行动，生产、进口、出口、

转让和保留常规武器， 

 回顾各国依照《宪章》彻底遵守安全理事会所决定的武器禁运的义务， 

 重申尊重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和《宪章》， 

 注意到并鼓励为了在负责任的武器贸易领域加强合作，改进信息交流，提高

透明度，并执行建立信任措施，各国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各级采取的相关行动，

包括联合国采取的相关行动，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发挥的作用， 

 认识到缺乏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标准是冲突、流离失所、犯罪和

恐怖主义的促成因素，从而破坏和平、和解、安全、安保、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承认各区域日益支持在非歧视、透明和多边基础上谈判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书，以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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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请秘书长就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标准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综合文书的可行性、范围和暂定参数征求会员国意见，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

二届会议提交报告； 

 2. 又请秘书长在公平地域分配基础上设立政府专家组，借鉴秘书长提交大

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报告，从 2008 年开始，审查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

同国际标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文书的可行性、范围和暂定参数，并向大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转递专家组的报告，以供审议； 

 3. 还请秘书长为政府专家组执行任务提供必要协助和服务； 

 4. 决定将题为“推动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约：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

共同国际标准”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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